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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44550.htm 1．依据我国《继承法》的相关

规定，口头遗嘱属于（）。 A.要式民事法律行为 B.不要式民

事法律行为 C.要物民事法律行为 D.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 【答

案】A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遗嘱的特征。因为

遗嘱是死后生效的行为，所以，法律规定遗嘱必须采用法定

的形式。这意味着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口头遗嘱作为一种

遗嘱形式，当然不能例外。因此，A项符合该题意，B项不要

式民事法律行为排除。C项要物民事法律行为存在于双方法

律行为中，而遗嘱是单方行为，不可能产生要物性；D项附

条件法律行为是约定以将来不确定的事实作为法律行为生效

的条件，而遗嘱行为的生效条件是死亡，是法定而不是约定

的期限，故应排除。 【注意】本题容易混淆的地方是“口头

”与“要式”的关系。对于不要式行为，一般表述是：既可

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其实这种表述的前提是在法

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口头遗嘱，法律规定了特别的条

件，如两个见证人、紧急情况下。遗嘱的不同形式及其效力

是常考点。 2．合伙经营期间发生亏损，退伙人已分担合伙

债务的，对其参加合伙期间的全部债务（）。 A.负连带责任

B.负部分责任 C.负补充责任 D.不负责任 【答案】A 【考点分

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退伙、合伙债务的承担。退伙是合

伙人退出合伙关系的行为。合伙债务是合伙在经营期间所负

的债务，根据《民法通则》第35条规定，合伙人对合伙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53条规定，合伙人



退伙时未分担债务的，退伙人对原合伙的债务应当承担清偿

责任；退伙人已分担合伙债务的，对其参加合伙期间的全部

债务仍负连带责任。依该规定，本题的正确答案应当是A项

。 【注意】退伙人对退伙以前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使已

经进行了清偿，还需要代替其他合伙人负全部清偿责任。主

要对退伙效力的理解。同时注意退伙的三种形式：声明退伙

、自然退伙和开除退伙。 3．甲、乙双方连续几年订有买卖

“交流电机”的合同。有一次签订合同时，在“标的物”一

栏只写了“电机”两字。当时正值交流电机热销，而甲方供

不应求，故甲方就以直流电机交货。就民法的基本原则而言

，甲方违反了（）。 A.自愿原则 B.诚实信用原则 C.禁止权利

滥用原则 D.公序良俗原则 【答案】B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

的知识点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及其应用。基本原则是指导民事

立法、司法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民法通则》明确规定

有自愿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和公序良俗

原则是对《民法通则》第7条的解释。不同的原则有不同的要

求。自愿原则要求当事人订立合同不违背真实意思；诚实信

用原则要求必须将有关真实情况告诉对方、恪守信用、按照

习惯善意、认真履行义务；共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要求行使权

利不超过权利界限；公序良俗原则要求尊重公共秩序和善良

风俗。本题中所给实例表明甲方未按照交易习惯、善意履行

义务。根据《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

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义务。因此

，本题中甲方违反了B项诚实信用原则。 【注意】本题具有

实用价值也有一定难度。难点是诚实信用原则与禁止权利滥

用原则的区别。本题中，有的考生理解为交付的标的物没有



品种限制，履行义务人有选择权，但该选择权也应当符合交

易习惯。没有按照交易习惯履行构成权利滥用。由于基本原

则是一种理论认识，这种说法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但一般来

说，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所禁止的是绝对权的行使不能超过权

利的界限。相比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更符合题意。因为合同法规定的履行原则是全面履行和诚实

信用原则，未规定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4．下列选项中，可

以质押的是（）。 A.动产和智力成果 B.动产和权利 C.智力成

果和权利 D.人身利益和权利 【答案】B 【考点分析】本题考

查的知识点是质押的标的。该题从整体上分析可以作为质押

的标的。我国《担保法》第4章规定了两节，一节为动产质押

，一节为权利质押。可见，动产和权利可以进行质押。故B项

是正确的。而AC两项中的智力成果具有无形性，其必须表现

为知识产权方可设定质押，智力成果是知识产权的客体。D

项中的人身利益与人身不可分，不可设定质押。故排除ACD

项。 【注意】抵押权和质权都属于财产权的范畴，其标的不

能是人身利益。抵押和质押都允许以权利作为标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可以独立设定抵押，权利质押的内容就更多。 5．

对主物和从物的关系，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从物属于

主物的构成部分 B.从物所有权只在当事人有特别约定时，才

随主物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 C.从物必须依附于主物而存在 D.

从物与主物的所有权人为同一人 【答案】D 【考点分析】本

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主物与从物的关系。根据两个独立的物结

合在一起时所发挥的效用，划分为主物和从物。处于附属地

位、起辅助和配合作用的物是从物。从物的要求是：使用目

的具有永久性、必须与主物分离具有独立性、从物与主物同



属于一人、依据交易习惯上认定。划分主物和从物的意义是

：在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主物所有人

处分主物时，效力及于从物。 本题中，A项物属于主物的构

成部分，不成立从物，何以谈从物与主物的关系，故应排除

。B项违反了划分主物和从物的意义，理论解释正好与此相反

，只要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或法律特别规定，认定从物的，

其所有权随主物转移而转移，故也不正确。C项违反了从物

的独立性，从物不是依附于主物才存在，只是和主物相比较

，其辅助作用。脱离主物，从物本身也可以作为独立的物进

行交易。因此，C项没有准确表述主物和从物的关系，应排

除。D项符合理论上的认识。即主物和从物必须属于同一人

。如汽车所有人暂借他人的备胎，就不是该汽车的从物。因

此，正确答案是D。 【注意】从物问题是理论问题，是有争

议的问题，是立法和理论有一定冲突的问题，因此，该题相

当具有难度。本考点分析也只是根据主流观点。对此还需注

意以下几点：第一，2000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3条规定：抵押权设

定前为抵押物的从物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物的从物。

但是，抵押物与其从物为两个以上的人分别所有时，抵押权

的效力不及于抵押物的从物。例如，备胎是汽车的从物，以

汽车设定抵押权的，抵押权的效力及于备胎。但是，如果汽

车备胎是抵押人借他人的，抵押权的效力不及于备胎。第二

，《合同法》第164条规定：因标的物的主物不符合约定而解

除合同的，解除合同的效力及于从物。因标的物的从物不符

合约定被解除的，杰出的效力不及于主物。 更多优质资料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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